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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歡迎各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出席會議。

I. 與團體代表會晤與團體代表會晤與團體代表會晤與團體代表會晤

[CB(2)1524/00-01(02)、CB(2)1708/00-01(01)-(02)及
CB(2)1716/00-01(01)-(02)號文件 ]

2. 應主席之請，6個團體的代表陳述他們的意見，
內容撮述於下文第 3至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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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

[CB(2)1524/00-01(02)及CB(2)1750/00-01(01)號文件 ]

3. 香港賽馬會麥建華先生表示，香港賽馬會大力

支持條例草案盡早獲通過成為法例，以打擊跨境非法賭

博活動。他指出，非法賭博活動的形式五花八門，問題

十分嚴重。據保守估計，非法賭博活動每年的投注額約

800億港元。跨境賭博活動主要透過未經批准的境外收受
賭注者所提供的免費國際長途電話服務進行，而該等收

受賭注者通過不同本地渠道，宣傳及推廣其收受賭注活

動。若干海外國家已採取立法措施，以打擊非法賭博活

動，並成功遏止問題。香港賽馬會相信，立法是打擊非

法賭博活動的最有效工具。香港賽馬會的意見及建議詳

載於其意見書及麥建華先生在會議上提交的發言稿。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運通 )
[CB(2)1708/00-01(01)號文件 ]

4. 美國運通Steven SIQUERIRA先生向委員簡述美
國運通的意見書。他表示，美國運通支持修訂《賭博條

例》，以加強阻遏非法賭博活動的效力。他強調，美國

運通的商戶合約明文禁止商戶接納以美國運通卡所作的

賭博商品或服務簽帳。不過，他指出若商戶蓄意就其公

司或業務性質作出誤導，由信用卡發出機構如美國運通

及有關服務供應商承擔非法收受賭注活動的責任，實有

欠公允。美國運通建議，條例草案應就推廣或便利收受

賭注活動的罪行及由之而生的責任訂定豁免條文，訂明

信用卡發出機構及有關服務供應商如銀行、金融機構、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電話系統及付款卡系統經營機構可

獲有關豁免。

香港電腦學會

[CB(2)1708/00-01(02)號文件 ]

5. 香港電腦學會利旭華先生向委員簡述該學會的

意見書。他表示，香港電腦學會大致上支持政府的政策，

即不鼓勵賭博，但容許有限度的合法渠道存在，以迎合

本地社會的需求。香港電腦學會亦支持在學校、圖書館

及政府電腦中心使用互聯網過濾工具，以對付互聯網上

賭博活動，並且鼓勵家長在家中電腦安裝有關軟件。不

過，利先生指出，在搜集境外賭博網站的最新名單及收

集檢控證據方面，會遇到實際問題。香港電腦學會梁偉

峰先生補充，香港電腦學會樂意與民政事務局合辦有關

互聯網上賭博活動的展覽會和研討會等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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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專業人員協會

6. 互聯網專業人員協會鄧國偉先生表示，互聯網

專業人員協會支持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以打擊非法

賭博活動。不過，鑒於互聯網上賭博活動的性質及複雜

程度，互聯網專業人員協會認為，條例草案的規定應是

具體而全面的。舉例而言，條例草案應訂明分別構成擬

議新增第 16C(a)及 16C(b)條所指的 “明知而准許或 容
受 ”及 “知悉有關處所 ”的必要條件及情況。條例草案亦應
規定須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發出足夠時間的通知，以便

其對懷疑違反《賭博條例》的商戶採取必要行動，以終

止與商戶之間的商業合約。

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 (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CB(2)1716/00-01(01)號文件 ]

7. 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 (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Pierre HERBST先生向委員簡述該協會的意見書。他表
示，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 (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支持政府
修訂現行的《賭博條例》的建議。按照現今科技發展的

速度，互聯網上賭博活動若不加遏止，只會越來越猖獗。

因此，有關法例必須顧及實際環境，可以切實執行，而

且在科技方面中立。然而，當局應審慎設計偵查互聯網

上賭博活動的機制，以免損害基本人權，例如個人私隱

權及知情權。

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

[CB(2)1716/00-01(02)號文件 ]

8. 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宋德嘉先生向委員

簡述該協會的意見書。他表示，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協會支持政府收緊管制非法賭博活動的措施。該協會樂

意與民政事務局及香港警務處合作，共同打擊非法賭博

活動。可是，鑒於互聯網上賭博活動涉及的問題相當複

雜，條例草案須慎重草擬，而且要仔細討論，確保法例

能夠執行。

討論

範圍及執行

9. 鑒於美國運通的業務競爭對手未必會採取相若

的政策，蔡素玉議員詢問，美國運通會否堅守其政策，

若發現某商戶涉及非法賭博活動，便終止與其所訂的合

約。美國運通Steven SIQUERIRA先生回應時表示，美國
運通有一項全球政策，規定公司不涉及與非法賭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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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任何業務。他強調，美國運通重視其商譽及信用

卡會員權益，因此不會純粹為業務競爭而改變其長久以

來的既定政策。

10. 余若薇議員詢問，美國運通認為下述兩種做法

何者較為可取，即立法規定所有銀行及信用卡公司須避

免涉及任何非法賭博活動交易，還是採取自由放任政

策，由銀行及信用卡發出機構作自我規管。美國運通

Steven SIQUERIRA先生回應時表示，雖然銀行及信用卡
行業整體上認為自我規管的方式較為可取，但美國運通

亦認為遵守現行的《賭博條例》及條例草案的規定 (如條
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 )，亦沒有問題。

11. 余若薇議員又詢問，若信用卡會員使用美國運

通卡向未經批准的收受賭注者下賭注，其後要求美國運

通取消投注交易，美國運通會採取甚麼行動。美國運通

Steven SIQUERIRA先生回應時表示，若商戶違反商戶合
約接納以美國運通卡作非法賭博簽帳，而有關交易卻獲

美國運通授權，美國運通會嘗試先向商戶追回費用。可

是，若美國運通未能向商戶追回費用，信用卡會員須對

所涉及的交易負責。

12. 余若薇議員詢問，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之間是否

有國際聯盟或協會，方便彼此合作，在世界各地防止互

聯網上的賭博活動。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宋德嘉

先生回應時表示，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之間沒有打擊非法

賭博活動的正式聯盟協議。不過，在不同司法管轄區註

冊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會自願合作及互相協助。他指

出，通過技術措施如實時監察、移除程序及阻止接達賭

博網站以遏止互聯網上賭博活動，有其本身限制。立法

禁止非法賭博活動，並規定銀行及信用卡發出機構須避

免涉及非法賭博活動，此等做法的成效應大得多。

13. 委員問及條例草案在打擊互聯網上賭博活動方

面的效力，香港賽馬會陳承楷先生回應時解釋，條例草

案將禁止境外收受賭注者在香港宣傳及推廣未經批准的

收受賭注活動。條例草案亦禁止銀行及金融機構處理與

未經批准的賭博活動有關的業務。此等立法規定會大大

遏止在互聯網上經營賭博活動。他強調，香港賽馬會支

持條例草案，因為非法賭博活動已令公共收入蒙受重大

損失，而且帶來其他不良的社會影響。盡早制定條例草

案成為法例，加上有效協調執法及教育方面的工作，便

可有效遏止互聯網上非法賭博活動的增長。

14. 張宇人議員詢問，香港賽馬會有否估計條例草

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馬匹競賽投注額的預期增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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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港賽馬會陳承楷先生回答時表示，香港賽馬會未

有估計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投注額的可能增

幅，因為此點並非相關的考慮因素。

15. 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宋德嘉先生、互聯

網專業人員協會葛珮帆女士及香港電腦學會利旭華先生

均同意，條例草案會對非法賭博活動產生阻嚇作用。他

們亦同意，雖然在技術上不能杜絕互聯網上的賭博活

動，但加強教育工作及使用過濾工具，會有助減少非法

賭博活動。香港電腦學會利旭華先生在回應單仲偕議員

時澄清，香港電腦學會並不建議條例草案應強制規定互

聯網服務供應商在互聯網網絡上安裝過濾軟件，以打擊

非法賭博活動。

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

16. 單仲偕議員提及擬議的第 16E(2)(a)條，該條文
規定任何人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即屬犯罪，不論投注

是否部分或全部在有關司法管轄區境外作出。他詢問，

美國運通在美國是否須遵守類似的嚴格規定。

17. 美國運通Steven SIQUERIRA先生回應時表示，
美國實施類似法例，禁止銀行、金融機構及信用卡發出

機構參與非法賭博活動。檢控當局須證明有嫌疑的人 “明
知 ”而參與非法賭博活動。但他認為，“明知 ”一詞的定義
未夠明確具體，在遵守規定方面有含糊之處。

18. 主席要求美國運通澄清在其意見書內建議金融

及信用卡發出機構就 “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 ”的罪行可獲
豁免的範圍。

19. 美國運通Steven SIQUERIRA先生表示，美國聯
邦及州政府正在研究將互聯網上賭博活動刑事化的法

例，並正考慮可能在此等立法建議中訂立豁免條文，訂

明服務供應商如信用卡公司或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可獲有

關豁免。他重申，美國運通關注條例草案中 “明知 ”一詞
的定義。應主席所請，他承諾向法案委員會提供美國正

在研究的有關豁免條文的措辭，供法案委員會考慮。主

席亦請政府當局考慮美國運通的建議。

海外經驗

20. 蔡素玉議員及朱幼麟議員詢問，海外司法管轄

區如何處理境外非法賭博活動問題，以及海外司法管轄

區採取的立法措施能否有效杜絕跨境賭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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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國運通Steven SIQUERIRA先生回應時表示，
美國已實行打擊互聯網上賭博活動的立法措施。發出信

用卡的金融機構須協助防止互聯網上賭博活動，但該等

機構在美國協助追查境外非法賭博活動的工作成效不

大。

22. 香港賽馬會陳承楷先生表示，與香港的情況相

似，大多數海外司法管轄區只容許經批准或獲豁免的賭

博活動存在。面對跨境賭博活動的挑戰，很多國家採取

立法措施，維護賭博政策的完整性，並禁止未經批准的

境外收受賭注者向國內居民招攬賭注或在其司法管轄區

內推廣其業務。他引述美國、英國及法國打擊非法跨境

賭博活動的措施為例。他相信，大部分措施均能有效阻

遏非法境外賭博活動的增長。

23. 香港賽馬會陳承楷先生補充，根據《南華早報》

2001年 2月 28日的一篇報道，香港若干主要銀行拒絕處理
就未經批准的境外收受賭注活動作出的信用卡付款交

易。美國《國際賭博新聞》亦報道，在Visa及Master Card
公司決定禁止商戶接納以有關信用卡作非法賭博活動付

款後，非法賭博的投注額下降約 50%。

II. 與政府當面舉行會議與政府當面舉行會議與政府當面舉行會議與政府當面舉行會議

[CB(2)1708/00-01(02)號文件 ]

24. 應主席之請，香港警務處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

調查科總警司利用PowerPoint展示軟件，講述互聯網上賭
博網站的運作。

對非法互聯網賭博活動的執法行動

25. 主席詢問，條例草案對警方對互聯網上賭博活

動的執法行動有何影響。香港警務處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總警司回應時表示，若沒有條例草案建議訂定

的條文，警方不能採取任何執法行動，因為未經批准的

跨境賭博活動目前並非不合法。對《賭博條例》第 7及 8
條建議作出的修訂含有一項境外元素，可賦權警方調查

一些涉及由本地銀行或金融機構處理的現金或信用卡交

易的互聯網上賭博活動。條例草案也提供法律基礎，讓

警方在調查或提出檢控方面，向有關司法管轄區尋求合

作及協助。

26. 主席詢問，海外司法管轄區會如何與香港政府

合作，並協助其收集證據，以便對互聯網上非法賭博活

動經營者提出檢控。香港警務處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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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科總警司回應時表示，海外司法管轄區給予的合作及協

助，範圍將視乎當地有關禁止互聯網上非法賭博活動的

法例而定。一般來說，不同國家之間會在互惠基礎上提

供法律互助。

27. 鑒於打擊互聯網上賭博活動的執法工作存在困

難，單仲偕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收窄條例草案的範

圍，集中打擊特定的非法賭博活動。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察悉該項建議。

政府當局

28. 余若薇議員提及一些團體代表所提出的建議，

即政府和有關資訊科技組織及金融機構之間合作打擊非

法境外賭博活動。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可以採取甚麼措施 (包括立法作出保障 )，以促進彼此合
作。

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

29. 主席及單仲偕議員表示關注 “推廣或便利收受
賭注 ”一語的定義有欠清晰。單議員質疑如何可證明被告
知悉或意圖犯便利收受賭注的罪行。他促請政府當局處

理團體代表所關注的問題，就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金

融機構、信用卡發出機構及匯款業機構可能在無意中犯

了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的罪行。

30.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回應時表示，隨 科技日

益進步及環境不斷變化，日後將會出現推廣或便利收受

賭注的新方法及作為。若擬定一份構成擬議第 16E條所訂
罪行的作為列表，該列表可能很快便會過時，因為境外

收受賭注者只要找到在香港推廣或便利其業務的新方

法，便可輕易規避有關條文。

31. 關於證明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的意圖一事，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 (2)解釋，擬議第 16E條按現時的草擬方
式，已要求控方證明被告知悉或意圖作出的有關作為，

可以被描述為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可是，鑒於委員及

各團體代表的關注，政府當局會提出擬議修正案，訂明

某人只會因明知而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而須負上法律責

任，以供委員考慮。

32.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在回應張宇人議員時證

實，在擬議第 16E條中 “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 ”之前加入
“明知 ”一詞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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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境外收受賭注者

33. 單仲偕議員詢問，檢控向香港市民招攬賭注的

未經批准的境外收受賭注者是否可行，以及政府會否在

此等收受賭注者抵港時將他們拘捕。政府當局察悉單議

員所關注的問題。

未來方向

34. 朱幼麟議員認為，委員會應致力在實際可行範

圍內盡快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主席同意其意見，

並促請政府當局就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的海外法例提供更

多參考資料，以及提交擬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供委員在下次會議上討論。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會議日期

35. 主席告知與會各人，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1年 6
月 11日 (星期一 )下午 4時 30分及 2001年 6月 20日 (星期三 )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下兩次會議。

3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1月 21日


